
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申請流程 

 

 

＊本申請案最常發生的問題為： 

申請學生和指導教授不同學校或是不同系所--本案是以指導教授的

學校(系所)為送件單位，故麻煩請助教們留意。 

 

 

 

Step 1

•學生上傳完畢所有申請資料
【請參閱注意事項第3-9點】

Step 2

•學生就讀的系所確認
＊請系所確認學生的申請資格，需為二年級（含）以上
在學學生；不含研究所學生【並請參閱作業要點第三點，
研究期間應為在學學生身份】

Step 3

•指導教授上傳初評意見表C804
【請參閱注意事項第12點】

Step 4
•系所助教彙整申請名冊，並經主管核章後送至研發處

 
2/21(一) 
上午 8時
前完成 

2/21(一)
中午 12
時前完成 


